[bookmark: _GoBack]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情况说明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申请项目
	

	采购计划编号
	
	采购预算（万元）
	

	申请理由
	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是否符合财库〔2020〕46号文第六条所述情形之一
（此项勾选）
	□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优先或者应当面向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非企业主体采购的。
□因确需使用不可代替的专利、专有技术，基础设施限制，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等原因，只能从中小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处采购的。
□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、充分竞争，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的情形。
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。
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	部门负责人
	


注：
1本表一式三份，50万元以下项目盖部门公章，50万元（含）以上需要学院行政用印审批，盖学院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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